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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31275—2014《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与GB/T31275—2014相比,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评价程序(见第7章);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H;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I。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2493:2015《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6113.101—201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

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CISPR16-1-1:2010,IDT)。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4)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绍兴上虞菁华背光源有限公司、苏州纽克

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秦碧芳、张德保、杭军、蔡金标、蒲敏、景维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3127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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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为照明设备周边空间电磁场的测量确定了适当的评价方法、标准化工作条件和测量距离。
本标准旨在参照ICNIRP:1998[1]、ICNIRP2010[2]、IEEEC95.1:2005[3]和IEEEC95.6:2002[4]中

给出的普通公众暴露水平,通过测量和/或计算来评价照明设备电磁(EM)场及其对人体潜在的影响。
设定的应符合的暴露水平限制是基于ICNIRP和IEEE的基本限制。

根据照明设备的工作性质,适用基本限制的频率范围可限定如下:
———内部电场介于20kHz~10MHz之间;
———比吸收率(SAR)介于100kHz~300MHz之间;
———功率密度则在适用范围外。
注:为避免声频噪声和红外干扰,照明设备的工作频率高于20kHz。大于300MHz的频率贡献可以被忽略。

本标准并非用于替代暴露标准中的定义和程序,而是对专为符合暴露要求而规定的补充程序。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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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设备对人体电磁辐射的评价

1 范围

本标准用于人体暴露于照明设备电磁辐射的评估。评价包括频率介于20kHz~10MHz之间的感

应内部电场和照明设备周围频率介于100kHz~300MHz的比吸收率(SAR)。
本标准适用于:
———用于照明,以产生和/或分配光为主要功能,采用低电压供电或电池工作,供室内和/或室外使

用的所有照明设备;
———主要功能之一是照明的多功能设备中的照明设备;
———专门与照明设备一起使用的独立辅助设备;
———带有用于无线通信或控制的有意辐射体的照明设备。
本标准不适用于:
———飞机和机场用照明设备;
———道路车辆用照明设备;(但用于公共交通中乘客车厢照明的照明设备除外)
———农业用光照设备;
———轮船/船舶用照明设备;
———复印机、幻灯片投影仪;
———电磁场要求在其他标准中有明确规定的设备。
注:本标准中描述的方法不适用于对比不同照明设备的电磁场。

本标准不适用于灯具的内装式元件,如灯的电子控制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EC62209-2:2010 人暴露于手持和穿戴式无线通信设备产生的射频场 人体模型、仪器和规

程 第2部分:紧贴人体使用的无线通信设备(频率范围300MHz到6GHz)的吸收率(SAR)测定规程

[Humanexposuretoradiofrequencyfieldsfromhand-heldandbody-mountedwirelesscommunication
devices—Humanmodels,instrumentation,andprocedures—Part2:Proceduretodeterminethespecific
absorptionrate(SAR)forwirelesscommunicationdevicesusedincloseproximitytothehumanbody
(frequencyrangeof30MHzto6GHz)]

IEC62232:2011 人体照射评价用测定无线电通信基站附近的无线电射频场强度和SAR的方法

(DeterminationofRFfieldstrengthandSARinthevicinityofradiocommunicationbasestationsfor
thepurposeofevaluatinghumanexposure)

IEC62311:2007 电子电器设备关于人体暴露于电磁辐射(0Hz~300GHz)的评估[Assessment
ofelectronicandelectricalequipmentrelatedtohumanexposurerestrictionsforelectromagneticfields
(0Hz—300GHz)]

IEC62479:2010 评估低功率电子和电气设备是否符合与人体接触电磁场有关的基本限制

(10MHz~300GHz)[Assessmentofthecomplianceoflow-powerelectronicandelectricalequi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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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thebasicrestrictionsrelatedtohumanexposuretoelectromagneticfields(10MHzto300GHz)]

CISPR16-1-1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

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Specificationforradiodisturbanceandimmunitymeasuringapparatusand
methods—Part1-1:Radiodisturbanceandimmunitymeasuringapparatus—Measuringapparatus)

3 术语、定义、物理量、单位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镇流器 ballast
连接在电源和一支或若干支放电灯之间,利用电感、电容或电感与电容的组合将灯的电流限制在规

定值的一种装置。
注:镇流器还可以包括电源电压的转换装置,以及有助于提供启动电压和预热电流的装置。

3.1.2
基本限制 basicrestriction
基本限值 basiclimitations
基于已确认生物影响,并已包括安全系数得出的对暴露于时变电场、磁场和电磁场的限制。
注:基本限制是任何条件下均不可超过的最大水平。

3.1.3
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built-inlampcontrolgear
一般为设计安装在灯具、接线盒、外壳或类似设备之内的灯的控制装置,在未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时,这种装置不可安装在灯具之外。
注:路灯杆基座内安装控制装置的隔间可视为是一外壳。

3.1.4
兼容因子 compliancefactor
F
采用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头部试验方法所确定的因子,它表示在20kHz~10MHz频率范

围内测得(加权和总和)因感应外部电场而生的内部电场。
注:参见附录D和附录E。

3.1.5
电子控制装置 electroniccontrolgear
从a.c./d.c.到a.c./d.c.的电源逆变器,包括用于一支或多支灯启动和工作的稳定元件,通常是高

频的。
注:所有类型的触发器、启动器、开关、调光器(包括相位控制装置,如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GTO)及传感器都

不视为电子控制装置。

3.1.6
暴露 exposure
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人体受到电场、磁场或电磁场影响,或接触到人体生理过程和其他自然现象之外

产生的电流。

3.1.7
暴露距离 exposuredistance
照明设备与正常使用条件下的人的典型距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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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荧光灯 fluorescentlamp
主要由放电产生的紫外辐射激发一层或几层荧光粉涂层而发光的低压汞放电灯。
注:这类灯通常是管形的,在英国通称为“荧光灯管”。

3.1.9
高强度放电灯 high-intensitydischargelamp
HID灯 HIDlamp
能借助玻壳内壁的温度产生稳定的弧光,且电弧管壁负荷超过3W/cm2 的放电灯。
注:HID灯包括高压汞灯、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

3.1.10
高压灯 high-pressurelamp
大部分的光直接或间接地由在相对较高水平分压下工作的汞或钠蒸气辐射产生的高强度放电灯。

3.1.11
独立附件 independentauxiliary
由一个或若干个部件组成,并能独立安装在灯具外而不带任何附加外壳,又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保

护功能的附件。
示例:白炽灯或LED光源的调光器、变压器、转换器;放电灯(含荧光灯)的镇流器;紧凑型荧光灯、白炽灯或LED光

源的半灯具。
注:这种附件可以是装在适用外壳内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全部必要保护功能的内装式附件。

3.1.12
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 independentlampcontrolgear
独立式电子转换器 independentelectronicconverter
由一个或若干个部件构成,并能独立安装在灯具之外而不带任何附加外壳,又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

保护功能的灯的控制装置。
注:这种装置可以是装在适用外壳内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全部必要保护功能的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3.1.13
整体式灯的控制装置 integrallampcontrolgear
构成灯具的不可替换部件,并且不能从灯具上取下单独进行试验的灯的控制装置。

3.1.14
有意辐射体 intentionalradiator
为提供无线通信、控制、检测等功能而设计的产生电磁场的设备。

3.1.15
灯的控制装置 lampcontrolgear
连接在电源和一支或若干支灯之间用来变换电源电压、限制灯的电流至规定值,提供启动电压和预

热电流,防止冷启动,校正功率因数或降低无线电干扰的一个或若干个部件。

3.1.16
发光二极管 lightemittingdiode;LED
包含p-n结,当受到电流激励时发出光辐射的固态器件。

3.1.17
照明设备 lightingequipment
主要功能是产生和/或调节和/或分配电光源光辐射的设备。

3.1.18
低压灯 low-pressurelamp
由钠蒸气或汞辐射产生光的放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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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
测量距离 measurementdistance
照明设备与测量测试头外表面之间的距离。
注:参见附录A。

3.1.20
测量点 measurementpoint
测量测试头相对于照明设备的方位和位置。

3.1.21
有机发光二极管 organiclightemittingdiode;OLED
具有由阴极、阳极和有机电致发光层组成的有机化合物的电致发光区的发光半导体。

3.1.22
自镇流灯 self-ballastedlamp
含有灯头、光源以及使光源启动和稳定工作所必需的附加部件的装置,并使之为一体的灯,这种灯

在不损坏其结构时是不可拆卸的。

3.2 物理量及单位

表1给出的物理量和单位适用于本文件。

表1 物理量及单位

物理量 符号 单位 量纲

电导率 σ 西门子每米 S/m

电流密度 J 安每平方米 A/m2

电场强度 E 伏每米 V/m

频率 f 赫兹 Hz

磁场强度 H 安每米 A/m

磁通密度 B 特斯拉 T(Wb/m2,Vs/m2)

功率 P 瓦 W

电流 I 安 A

3.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c.:交流电(alternatingcurrent)

BR:基本限制(basicrestriction)

CISPR: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ComitéinternationalSpécialdesPerturbationsRadioélectriques)

d.c.:直流电(directcurrent)

DUT:被测设备(deviceundertest)

EIRP: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quivalentisotropicallyradiatedpower)

EMF:电磁场(electromagneticfield)

EMI:电磁干扰(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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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有效辐射功率(effectiveradiatedpower)

GTO:门电路关断(gateturnoff)

HID:高强度放电(highintensitydischarge)

ICNIRP: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Non-IonizingRadiationPro-
tection)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Commission)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

IR:红外线(infrared)

LED: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diode)

LLA:大环天线(largeloopantenna)

NWA:网络分析仪(networkanalyser)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lightemittingdiode)

PRF:脉冲重复频率(pulserepetitionfrequency)

RF:无线电频率(radiofrequency)

r.m.s.:均方根(rootmeansquare)

SAR:比吸收率(specificabsorptionrate)

UV:紫外线(ultraviolet)

WBA:全身平均(whole-bodyaverage)

4 限值

4.1 总则

本标准采用IEEEC95.1:2005或ICNIRP1998和ICNIRP2010规定的针对普通大众的基本限值

和参考等级,参见附录C。
照明设备应符合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ce)测试限值(4.2.3),除非其是内在符合(4.2.2)。如果

设备带有有意辐射体也应通过有意辐射体的评估程序(4.3)。图1给出了论证符合这些限值的流程示

意图。

4.2 照明设备的非有意辐射部分

4.2.1 总则

4.2适用于除有意辐射部分(只要适用)外的照明设备。

4.2.2 无需测试即视为符合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试验的照明设备

满足下列内在条件之一的照明设备可视为符合本标准要求,而无需测试:

1) 不带电子控制装置;

2) 白炽灯技术,包括卤素灯;

3) LED光源技术;

4) OLED光源技术;

5) 高压放电灯技术;

6) 基于低压放电灯技术且暴露距离大于或等于50cm(根据表A.1);

7) 一个独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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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H给出了这些条件的背景和基本原理。
不满足上述任一条件的照明设备应按照4.2.3的要求。

4.2.3 限值的应用

范围中描述的照明设备,且不满足4.2.2提及的任一内在符合条件,如果兼容因子F(见3.1.4)小于

或等于1,则符合本标准。

4.3 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部分

如果一个或多个有意辐射体是照明设备的一部分,为符合本标准,应采用第7章的方法之一,且满

足其条件。详见附录I。

图1 照明设备的合规路线图及合格/不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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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的一般要求

5.1 被测物理量

感应的内部电场水平是通过测量进入标准化的测试头(详见图4和附录E)的电容电流Icap(fn)来
确定的。电容电流由频谱分析仪或接收器通过耦合网络测量电压V(fn)(见图3)而测得,此电压是频

率的函数。本章详细介绍了测试头、测量仪器和测量条件。

5.2 供电电压和频率

对于交流工作的设备,测量应在最大额定供电电压的±2%范围内进行。对于可在不同交流供电电

压和不同供电频率下工作的设备,应仅在最大额定供电电压的±2%范围内和一个供电频率(50Hz或

60Hz)下进行一次测量。

5.3 测量频率范围

测量频率范围为20kHz~10MHz(参见附录E)。

5.4 环境温度

测量应在15℃~25℃的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

5.5 测量设备要求

需要一台符合CISPR16-1-1的电磁干扰(EMI)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设置列于表2中。

表2 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设置

频率范围 B6 测量时间 步长fstep 检波器

20kHz~150kHz 200Hz 100ms 220Hz 波峰

150kHz~10MHz 9kHz 20ms 10kHz 波峰

  B6为CISPR16-1-1规定的6dB带宽。

  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头(如图2所示),包括一个外径Dhead=210mm±5mm的导电

球,安装在绝缘(如:木制、塑料)支架上、通过一根普通导线与保护网络相连。

图2 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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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给出了保护网络的示例。

Icap(fn)

由测试头接出

  示例:

C1=470pF

C2=10nF

C3=可选电容(~56pF)

旨在满足附录F的传递函数要求。

R1=470Ω

R2=150Ω

D=肖特基二极管

R0=EMI接收机的50Ω输入阻抗

端子1和端子2应通过同轴电缆与频谱分析仪或EMI接

收机相连接。

图3 保护网络示例图

保护网络的传递函数由式(1)确定。

g(fn)=
V(fn)
Icap(fn)

=
R0

1+ (R0+R2)·2·π·fn·C2[ ] 2
…………………(1)

  保护网络的传递函数与计算的特征值之间的偏差应不超过±1dB(计算方法参见附录F)。保护网

络的校准应按照附录F详细描述的程序进行。
对测量装置的设定,6.4给出了完整概述。

5.6 测量设备不确定度

测量设备基本的不确定度(Ubasic)估计为30%。在实验室内使用的测量方法的实际设备不确定度

Ulab应计算出来。实际不确定度应用于对结果的符合性评估(见5.8)。附录G给出了Ulab计算的示例。
注:IEC61786:1998[6]中给出了评估不确定度的导则。

5.7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照明设备的名称;
———测量设备的规格;
———工作模式、测量点和测量距离;
———额定电压和频率;
———测量结果;
———采用的限值。

5.8 结果的评价

是否符合限值,应采用以下方式确定。
如果利用实际测试设备计算出的不确定度(Ulab)小于或等于5.6中给出的不确定度(Ubasic),那么;
———如果测量结果不超过适用限值,即视为符合;
———如果测量结果超过适用限值,即视为不符合。
如果利用实际测试设备计算出的不确定度(Ulab)大于5.6中给出的不确定度(Ubasic),那么:
———如果测量结果加上(Ulab-Ubasic)不超过适用限值,即视为符合;
———如果测量结果加上(Ulab-Ubasic)超过适用限值,即视为不符合。

8

GB/T31275—2020/IEC62493:2015



6 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的测量程序

6.1 总则

评估方法基于ICNIRP1998和ICNIRP2010或基于IEEEC95.1:2005中给出的基本限制。所采

用的测量程序模拟照明设备附近人体内感应的内部电场。测量在本章所述的条件下进行。

6.2 工作条件

6.2.1 照明设备的工作条件

照明设备的测量应在制造商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进行。
对于可以适用不同功率光源的照明设备,该照明设备只需测量与最高灯电压光源的组合即可。
测量之前,灯应工作直至达到稳定状态。除非制造商另有说明,应遵循以下稳定时间:
———15min,对于低压放电灯;
———30min,对于其他放电灯。
所有测量均应使用已老炼100h的灯进行。

6.2.2 特定照明设备的工作条件

多光源照明设备:照明设备包含一个以上光源时,所有光源应同时工作。
自容式应急照明设备:如果设备可与电源连接并工作,那么应在此种工作模式下测试。无需在蓄电

池工作模式下测试。
具有调光功能的照明设备,应分别在最小和最大光调节限值下测量。

6.2.3 带有有意辐射体的照明设备的工作条件

在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时DUT的有意辐射部分应被禁用,除非这个动作导致DUT
无法工作。

6.3 测量距离

除非制造商在安装说明中指定了使用限制,照明设备应按照附录A表A.1中给出的测量距离予以

评价。确定测量距离时,将测试头的外表面作为参考点。参见附录B中的图B.1~图B.10。测量距离

的允许偏差为±5%。

6.4 测量装置

6.4.1 总则

测量装置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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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DUT———被测设备。

图4 测量装置

  如果照明设备配有接地端子,照明设备应通过电源线中包含的接地导线接地。

EMI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应由保护接地的电源供电。
测试期间,任何导电平面或物体及人员与照明设备间距离应不小于0.8m。
绝缘支架的高度最小为0.8m。导电球通过长度为30cm±3cm的普通导线与保护网络相连接。

保护网络通过一根50Ω同轴电缆与EMI接收器或频谱分析仪相连接,且该同轴电缆的最大线损为

0.2dB,直流电阻≤10Ω。

6.4.2 特定照明设备的测量装置

6.4.2.1 自镇流灯

这些灯应直接插入灯座中,灯座应固定在一块绝缘材料上。按照表A.1中规定的测试距离放置测

试头,该距离指测试头表面至灯末端的距离。

6.4.2.2 独立式电子控制装置

独立式电子控制装置应固定在一块绝缘材料上,并配装具有最大允许功率的适配光源。控制装置

和照明设备之间的负载电缆应为0.8m,相对允许偏差应为20%,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控制装置、照
明设备和电缆的配置应符合图B.9。

6.5 测试头的位置

测试头的测量位置应按照以下准则来选择。
仅在正常使用期间普通公众可能暴露的方向上进行测量。
图B.1~图B.3更详细地概述了测试头导电球体相对于被测设备(DUT)的位置的一般原则。
对于装配超过30cm的双端荧光灯的照明设备,测试头位置如图B.2所示。对灯的两端分别进行

测量程序,对于装配多只荧光灯的照明设备,应依次对每只灯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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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灯的照明设备,测试头应位于表 A.1中规定的适当测量距离处,并处于预期照明点的

中心。
对于照明中心点无法确定的,或正常使用时照明方向不朝向普通公众的照明设备,例如上照灯,测

量点选在照明设备为中心适当测量距离为半径的圆周上。为完整评估,可选择多个测量点。
图B.4~图B.10给出了典型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示例。

6.6 结果的计算

测量结果按照附录E计算。

7 有意辐射体评价程序

7.1 总则

图5显示了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部分的符合性论证选项。本章就这些不同的选项给出进一步的

指引。

7.2 低功率排除法

7.2.1 总则

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部分的符合性论证的第一种选择,是基于有意辐射体的总平均辐射功率的测

定结果。这种所谓的低功率排除法是在IEC62479:2010中提出的。在这种方法中,指定了低功率的排

除水平。如果有意发射体输入的实际平均(6min)总功率Pint,rad低于排除水平Pmax,即如果满足以下关

系[式(2)],则产品设计符合,无需进一步测试。

Pint,rad<Pmax …………………………(2)

  有关低功耗排除法的更多信息,参见附录I的I.4。

7.2.2 总辐射功率的确定

一般情况下,总辐射功率Pint,rad可以根据所使用的有意辐射体的设计规格书确定。当确定Pint,rad

的值时,应注意功率的确定方式。此外,因为需确定6min的平均值,在脉冲功率的情况下,发射信号的

占空比应估入。附件I给出了如何确定Pint,rad的进一步指导。

7.2.3 低功率排除水平的确定

EMF基础标准IEC62479:2010给出了根据适用的各种基本限制和各类暴露人群(一般公众、职
业)的低功耗排除水平Pmax。参见IEC62479:2010的表A.1。例如,ICNIRP1998对于一般公众暴露,
最不利情况的低功率排除水平是为对头部和躯干20mW。可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某些照明设备的最

小暴露距离和由于所用天线的特性,获得了更大的排除水平Pmax。I.4.3对低功耗排除水平Pmax的确定

给出了更多的指导。

7.2.4 多发射体的求和

对于具有多个有意辐射体的照明设备,应加入来自各个有意发射体的贡献。求和方式取决于各个

发射体的射频信号是否相关。I.5对求和方法及其符合性标准给出了更多的指导。

7.3 EMF产品标准在贴身设备的应用

如果不符合低功耗排除水平(7.2),且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部分与暴露者之间的暴露距离小于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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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05m,则应依据针对贴身设备的专门EMF产品标准IEC62209-2:2010进行符合性验证。

7.4 EMF产品标准在基站的应用

如果不符合低功耗排除水平(7.2),且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部分是基站,则应依据针对基站的专门

EMF产品标准IEC62232:2011使用适用的评估距离和限值进行符合性论证。

7.5 其他EMF标准的应用

如果不符合低功耗排除水平(7.2),并且有意辐射部分不能视为贴身设备(7.3)或作为基站(7.4),则
可能可以采用另一种EMF产品标准,或者使用通用的EMF标准IEC62311:2007使用适用的评估距

离和限值进行符合性验证。

图5 照明设备有意辐射部分符合性验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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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测 量 距 离

  表A.1中的测量距离是根据正常工作期间公众的预计位置来定义的。

表 A.1 照明设备和测量距离

照明设备的类型c
测量距离

cm

手提灯a 5a

台式照明设备 30

壁式照明设备 50

上照灯 50

悬挂式照明设备 50

输入功率b≤180W荧光灯用吸顶式和/或嵌入式照明设备 50

输入功率b>180W荧光灯用吸顶式和/或嵌入式照明设备 70

输入功率b≤180W放电灯用吸顶式和/或嵌入式照明设备 70

输入功率b>180W放电灯用吸顶式和/或嵌入式照明设备 100

便携式照明设备 50

泛光灯 200

道路和街道照明用照明设备 200

灯串 50

游泳池和类似场合用照明设备 50

舞台照明、电视和电影工作室(室外和室内)用照明设备 100

医院和医护建筑物临床区域用照明设备 50

埋地式照明设备 50

水族馆照明设备 50

插入式夜灯 50

自镇流灯 30

紫外和红外辐射设备 50

运输照明(安装在公共汽车和火车的乘客车厢内) 50

本表中未提及的其他照明设备 50

  a 测量距离应为30cm,但测量结果应换算为5cm的距离(方程:1/r3)。
b 照明设备的总标称功率。
c 如果LE(照明设备)属于多个类别,则采用测试距离最短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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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测量测试头的位置

  图B.1~图B.10包含了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测试头相对于被测照明设备有关的布局(位
置、方向)。另见6.4和6.5关于测量布局的详细规定。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杆式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双端荧光灯的灯具。

图B.1 照明设备横向测量点的位置图(侧视图)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灯杆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双端荧光灯的灯具。

图B.2 照明设备纵向测量点的位置(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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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距离按表A.1中规定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灯杆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双端荧光灯的灯具。

图B.3 照明设备纵向测量点的位置———在照明方向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灯杆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单端荧光灯的灯具。

图B.4 尺寸旋转对称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灯杆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单端荧光灯或其他单端灯的灯具。

图B.5 尺寸旋转对称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在照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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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适用于嵌入、表面或灯杆安装的照明设备。

注:例子包括带有单端荧光灯或其他单端灯的灯具。

图B.6 x轴和y轴上具有相同尺寸的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

  a 可在照明设备圆周上指定附加的测量点。

图B.7 带单端灯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360°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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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8 带远程控制装置照明设备测量点的位置

  a 除非制造商另有说明,电缆长度为0.8m。

图B.9 独立电子转换器测量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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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落地式上照灯 b) 悬挂式上照灯

  a 对于直管荧光灯,测试头垂直于荧光灯,位置如图B.2所示距灯端距离15cm处。

图B.10 上照灯测量点位置(落地式/悬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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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暴 露 限 值

C.1 总则

本附录给出的暴露限值(参见参考文献[1]、[2]、[3]和[4])仅供参考,它不包括详尽的限值清单和

仅在世界某些地区有效的限值。本标准的使用者有责任确保他们使用适用的国家规定的当前版本的

限值。

C.2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

C.2.1 ICNIRP1998

表C.1给出了普通公众暴露于100kHz~10GHz之间频率时变电场和磁场的基本限制(参见参考

文献[1])。

表 C.1 普通公众暴露于100kHz~10GHz之间频率时变电场和磁场的基本限制

频率范围

平均SAR
(全身)

W/kg

局部SAR
(头部和躯干)

W/kg

局部SAR
(四肢)

W/kg

100kHz~10GHz 0.08 2 4

C.2.2 ICNIRP2010

表C.2给出了普通公众暴露不大于10MHz频率时变电场和磁场的基本限制(参见参考文献[2])。

表 C.2 普通公众暴露于不大于10MHz频率时变电场和磁场的基本限制

暴露特征 频率范围
内部电场

V/m

头部中枢神经系统组织

1Hz~10Hz

10Hz~25Hz

25Hz~1000Hz

1000Hz~3kHz

3kHz~10MHz

0.1/f

0.01

4×10-4f

0.4

1.35×10-4f

头部和身体所有组织
1Hz~3kHz

3kHz~10MHz

0.4

1.35×10-4f

  注1:f 为以 Hz为单位的频率。

注2:所有值均为均方根值(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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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

表C.3给出了IEEE对普通公众在0Hz~3kHz的基本限值(BR)(参见参考文献[4]),表C.4给出

了IEEE对普通公众在100kHz~3GHz的基本限值(BR)(参见参考文献[3])。

表 C.3 IEEE对普通公众的基本限制(BR)

反应限值a 受控环境中的人

暴露的组织 fe(Hz) E0 (r.m.s) (V/m) E0 (r.m.s) (V/m)

大脑 20 5.89×10-3 1.77×10-2

心脏 167 0.943 0.943

四肢 3350 2.10 2.10

其他组织 3350 0.701 2.10

E0 表示基强度原位场。fe 为频率参数。

  a 在频率范围内反应限值等同于IEEEStdC95.6—2002[13]中的公众暴露限值。

  注:表C.3及本标准其他章条有时给出三位有效数字,仅是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本标准中陈述的各种推导及关系,

并不意味着数字量达到该精度。

表 C.4 IEEE在100kHz~3GHz之间对普通公众的基本限制(BR)

普通公众aSARb

W/kg

受控环境中的人SARc

W/kg

全身暴露 全身平均值(WBA) 0.08 0.4

局部暴露 局部(峰值空间平均值) 2c 10c

局部暴露 四肢d 和耳廓 4c 20c

  a 指没有专门辐射保护措施的公众。
b SAR为一定平均时间内的平均值。
c 任意10g组织(定义为立方体形状的组织体积,立方体体积约为10cm3)的平均值。
d 四肢指分别从肘部和膝部到手臂和腿部末梢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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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测量和评价方法原理

D.1 总则

本附录给出的基于ICNIRP和IEEE的暴露限制符合性的测量和评价方法(参见图D.1),包括对内

部电场(参见D.2)和热效应(参见D.3)的评价。本附录中的评估是基于以下情况:设备不包括有意辐射

体,设备的非有意电磁辐射符合适用于照明设备的电磁兼容性(EMC)要求。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本
附录采用了照明设备电磁干扰国际IEC标准(CISPR15)。然而,可以使用其他EMC辐射标准进行类

似的评估。请注意,虽然本附录是基于CISPR15限值进行计算,但即使超出这些限值的幅度很大,也
不太可能造成EMF安全风险。

如果照明设备包括有意辐射体,则适用附加的合规标准。详情见附录I和第7章。

图 D.1 测量和评估方法概述

D.2 感应内部电场

D.2.1 总则

根据基本限制,人(人体模型)中的感应内部电场应符合式(D.1):

∑
10MHz

fi=1Hz

E(fi,d)
ELim(fi)

≤1 …………………………(D.1)

  式中:

E(fi,d)———频率为fi和根据附录A测量距离d 时测得的感应内部电场;

ELim(fi)———频率为fi时,表C.2的内部电场基本限值。
人(人体模型)中的感应内部电场可由以下因素引起:
———人(人体模型)体中因D.2.2所述受试照明设备的磁场产生的涡电流;
———因D.2.3所述电场产生的从受试照明设备到人(人体模型)的电容电流。
那么,式(D.1)可改写为:

∑
10MHz

fi=1Hz

Eeddy(fi,d)
ELim(fi)

+ ∑
10MHz

fi=1Hz

Ecap(fi,d)
ELim(fi)

≤1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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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eddy(fi,d)———频率为fi和根据附录A测量距离d 时,因外部磁场产生的感应内部电场;

Ecap(fi,d)———频率为fi和根据附录A测量距离d 时,因外部电场产生的感应内部电场。
为避免噪声和红外干扰,照明设备中功率转换器的频率大于20kHz。因此,式(D.2)可改写为:

∑
20kHz

fi=1Hz

Eeddy(fi,d)
ELim(fi) + ∑

10MHz

fi=20kHz

Eeddy(fi,d)
ELim(fi) + ∑

20kHz

fi=1Hz

Ecap(fi,d)
ELim(fi)+ ∑

10MHz

fi=20kHz

Ecap(fi,d)
ELim(fi) ≤

1 ……(D.3)

50Hz或60Hz的电源频率,是1Hz~20kHz频率区域内唯一相关频率。因此,式(D.3)可改

写为:

Eeddy(fmains,d)
ELim(fmains)

+ ∑
10MHz

fi=20kHz

Eeddy(fi,d)
ELim(fi)

+
Ecap(fmains,d)
ELim(fmains)

+ ∑
10MHz

fi=20kHz

Ecap(fi,d)
ELim(fi)

≤1 ……(D.4)
      
  
(D.4.a)

         
  

(D.4.b)
       
  
(D.4.c)

        
  

(D.4.d)

D.2.2和D.2.3给出了式(D.4)的每一部分贡献。

D.2.2 因磁场产生的感应内部电场Eeddy(fi,dloop)

D.2.2.1 总则

图 D.2 头部、回路和测量装置之间的距离

  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感应电压(参见图D.2)可利用式(D.5)计算:

Vind(fi,dloop)=
π
4
·D2

loop·2·π·fi·B(fi,dloop) …………………(D.5)

  式中:

Vind(fi,dloop)———频率为fi、距离为dloop时头部回路中的感应电压;

Dloop ———头部回路的直径;

B(fi,dloop) ———频率为fi、距离为dloop时的B 场(磁场)。
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可用式(D.6)计算:

Ieddy(fi,dloop)=
Vind(fi,dloop)
π·Dloop

A·σ(fi)

……………………(D.6)

  式中:

Ieddy(fi,dloop)———频率为fi、距离为dloop时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感应电流;

A ———头部回路的“导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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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fi) ———频率为fi时头部回路的电导率。
随后,一定频率fi和距离dloop时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电流密度,可用式(D.7)计算:

Jeddy(fi,dloop)=
Ieddy(fi,dloop)

Aloop
=
Dloop·σ(fi)·π·fi·B(fi,dloop)

2
………(D.7)

  内部感应电场可用下面关系式确定:

Jeddy(fi,dloop)=σ(fi)·E(fi,dloop) ………(D.8)

  最后,给出了内部电场的如下表达式:

E(fi,dloop)=
Dloop·π·fi·B(fi,dloop)

2
………(D.9)

D.2.2.2 磁场对感应电流密度fmains的贡献

在电源频率和距离d=0.3m时从照明设备上测得的B 场(磁场)约为60nT。利用Dloop=Dhead=
0.21m,可计算以下数据(参见表D.1)。

表 D.1 感应内部电场的计算

fi=fmains

Hz

Eeddy(fi,d)

在fmains和d=0.3m下

nA/m2

ELim(fi)

在fmains下

mA/m2

Eeddy(fmains,d)
ELim(fmains)

在fmains和d=0.3m下

50 0.99 0.02 49×10-6

60 1.2 0.024 49×10-6

  电场限值和感应电场随频率的增加成正比(在此频率范围内),因此表D.1中的关系为常数。
可得出结论,在电源频率和测量距离d=0.3m时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感应电场的贡献可予

以忽略。

D.2.2.3 磁场对感应电场的20kHz~10MHz的贡献

最不利情况下,频率范围为20kHz~10MHz、测量距离为d 时头部回路中因磁场产生的电场贡

献,可通过如CISPR15[9]等规定的磁辐射发射量最大值来确定。根据CISPR15,频率为fi时2m大

环形天线(LLA)中的最大电流如图D.3所示。

图 D.3 2mLLA中的最大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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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为fi时图D.3的2mLLA中的最大电流可转换为频率fi和任意距离d 时的最大B 场(磁场)。
转换可解释如下:

2mLLA中心面积为Adipole的虚拟磁偶极子对2mLLA的互感为:

M =μ0
·Adipole

DLLA
……………………………(D.10)

  式中:

M ———虚拟磁偶极子和2mLLA之间的互感;

Adipole———虚拟磁偶极子的面积;

DLLA ———2mLLA的直径,等于2m。
虚拟磁偶极子动量为Idipole(fi)·Adipole。
其中,Idipole(fi)表示频率为fi时虚拟磁偶极子中的虚拟电流。

LLA中的感应电压为:

Vind(fi)=2·π·fi·M·Idipole(fi)…………………………(D.11)

  LLA中的电流为:

ILLA(fi)=
Vind(fi)

2·π·fi·LLLA
=μ0

·Idipole(fi)·Adipole

LLLADLLA
………………(D.12)

  式中,LLLA表示2mLLA的电感,等于9.65μH。
那么,利用LLA中电流的限值,可计算出虚拟磁偶极子动量Idipole(fi)Adipole。而利用这一虚拟磁偶

极子动量,可计算出最大值所处方向上的 H 场强。计算适用于10MHz以下,所以,最小波长为30m,
近场和远场之间的转变点位于30/2π=4.8m。对于EMF,要关注的是较近距离处的感应电流密度,所
以,所有的计算都是基于 H≈1/d3 的近场条件。距离dloop处的最大场强可表述为:

H(fi,dloop)=
Idipole(fi)·Adipole

2·π·d3
loop

…………………………(D.13)

  其中:dloop=d+(Dhead/2)。
由此频率为fi和任意距离为dloop时的最大B 场(磁场)定义为:

B(fi,dloop)=
ILLA(fi)·LLLA·DLLA

2·π·d3
loop

……………………(D.14)

  在最不利情况下,x、y 和z 方向上的B 场(磁场)均达到这一最大值。最终的B 场(磁场)可用

式(D.15)计算得出:

B(fi,dloop)=
ILLA(fi)·LLLA·DLLA· 3

2·π·d3
loop

……………………(D.15)

  式(D.7)则可改写为式(D.16):

Jeddy(fi,dloop)=
Dloop·σ(fi)·π·fi

2
·ILLA(fi)·LLLA·DLLA· 3

2·π·d3
loop

………(D.16)

  或者,用内部电场表示:

Eeddy(fi,dloop)=
Dloop·π·fi

2
·ILLA(fi)·LLLA·DLLA· 3

2·π·d3
loop

………(D.17)

  头部回路中因频率介于20kHz~10MHz之间、距离d=0.3m时的磁场对电场的最不利情况贡

献可通过将照明设备内干扰源产生的所有谐波之和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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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4 感应内部电场与相关限值水平

  图D.4描绘了这个特殊情况下的电场极值和感应电场。对于基础开关频率为20kHz的开关型电

源,只有奇次谐波贡献。在这种情况下:

∑
10MHz

fi=20kHz

Eeddy(fi,dloop)
ELim(fi)

≤0.02

  这一贡献相对较小,如果以其他EMC辐射标准(CISPR15除外)为参考,也可以期望得到类似的

小贡献。此外,在这一评估中,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方法,即在所考察的整个频率范围内存在非预期的辐

射,并且在所有这些频率上辐射水平都是正好等于极限值。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实际上,非预期的辐射

水平仅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甚至只在少数几个离散的频谱成分处,接近极限。此外,需指出的是,采用

了最不利的求和方式,因为在谐波情况下可能存在的相位关系没有被考虑在内。图D.5举例说明了使

用LLA进行磁场测试的结果可能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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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5 使用LLA的磁场测试结果示例

  结论:
如果照明设备符合CISPR15,处于LLA辐射限值的磁场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式(D.4)可简

化为式(D.18):

Ecap(fmains,d)
ELim(fmains)

+ ∑
10MHz

fi=20kHz

Ecap(fi,d)
ELim(fi)

≤1 …………………(D.18)

D.2.3 因电场产生的感应电场;Ecap(fi,d)

D.2.3.1 总则

电容电流对感应电流密度的贡献,是在表A.1规定的测量距离d 和附录B规定的位置上,使用位

于照明设备附近的人体模型来测量的。所使用的人体模型是IEC62311:2007中图C.3描述的均质人

体模型。
通常认为人体模型头部离照明设备最近,而最大电流密度(和如此的电场水平)出现在颈部。因此,

只有头部(外径Dhead=210mm±5mm的金属化球)被用作测试电流。而计算内部电场时,则使用的颈

部直径Dneck=110mm。关于被称作“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的测试头的详细信息,参见5.5。
注:颈部的电流密度是均质的,因为10MHz以下的趋肤效应可忽略不计。

D.2.3.2 电场对感应内部电场的fmains贡献

电源对感应内部电场的贡献,是基于以下最不利情况的构造来计算:相对于接地,照明设备可以看

作电压为Vmains的大平板(参见图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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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6 头部和测量装置之间的距离

  大平板和金属球之间的寄生电容,可利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摘自 W.R.Smythe[5])(设置参见图D.6):

α=cosh-1 2· 1+
2·d
Dhead

æ

è
ç

ö

ø
÷

2

-1
é

ë
êê

ù

û
úú …………………………(D.19)

C球-板 =2·π·ε0·
D2
head

2·d+Dhead
sinh(α)·lim

N→∞∑
N

n=1

1
sinh(n·α)

………(D.20)

  N 取值50足以适用大多数的实际情况。
当d=0.3m时;C球-板=3pF(参见图D.7)。

图 D.7 式(D.20)的曲线

  因电源造成的颈部中的电流密度可用式(D.21)来计算。

Jcap(fmains,d)=
Umains·2·π·fmains·C

π
4D2

neck

=661.106·Umains·fmains·C ………(D.21)

  在颈部中的内部E 场(电场)的结果可用式(D.8)计算得出式(D.22):

Ecap(fmains,d)=661.106·σ(fmains)·Umains·fmains·C ………(D.22)

  式(D.22)是用σ(fmains)=0.09和不同的电源频率和电源电压计算的,计算结果见表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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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电源贡献的计算

Umains

V
fmains

Hz

Ecap(fmains,d)

在fmains和d=0.3m下

μA/m2

ELim(fmains)

mA/m2

Ecap(fmains,d)
ELim(fmains)

在fmains和d=0.3m下

230 50 0.25 0.02 0.013

120 60 0.16 0.024 0.007

277 60 0.37 0.024 0.015

  表D.2最后一列的计算结果表明,电源的贡献可忽略不计,因此,式(D.18)可简化为:

∑
10MHz

fi=20kHz

Ecap(fi,d)
ELim(fi)

≤1 …………………………(D.23)

  式(D.23)的左项等于兼容因子F,见3.1.4和式(E.7)。

D.2.3.3 电场对感应内部电场的20kHz~10MHz贡献

20kHz~10MHz频率范围内电场对头部感应内部电场的贡献,需要按照图3和式(D.23)利用

EMI接收器来测量。
总和的频率阶跃是利用CISPR16-1-1来确定的。根据CISPR16-1-1,接收器的IF过滤器具有

式(D.24)的传递函数:

H(f):= 2

1+ 1+j·
f
B6
·22æ

è
ç

ö

ø
÷

2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2
…………………………(D.24)

  式(D.24)的模数可用式(D.25)来表示:

|H(f)|:=
1

1+
2f
B6

æ

è
ç

ö

ø
÷

4
…………………………(D.25)

  振幅增加频率阶跃由式(D.26)来定义:

fstep_ampl=∫
∞

-∞

|H(f)|·df …………………………(D.26)

  解方程(D.26),得振幅增加频率阶跃等于1.11倍B6,参见表D.3。

表 D.3 等于1.11倍B6 的振幅增加频率阶跃

频率范围 符合CISPR16-1-1的B6 fstep_ampl

20kHz~150kHz 200Hz 220Hz

150kHz~10MHz 9kHz 10kHz

  式(D.23)可改写为:

∑
150kHz

fi=20kHz

Ecap(fi,d)
ELim(fi)

+ ∑
10MHz

fi=150kHz

Ecap(fi,d)
ELim(fi)

≤1 …………………(D.27)

步长=220Hz    步长=10kHz

附录E给出了一种实用的测量和评估方法来使用式(D.27)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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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100kHz~300GHz的热效应

D.3.1 总则

根据IEC62479:2010,如果辐射发射功率≤20mW,热效应即视为符合要求。本条中将证明任何

照明设备只要符合国际电磁兼容标准(如CISPR15),则其辐射发射功率就远小于IEC62479:2010规

定的20mW的低功率限值。作为例子,在本条中,将使用CISPR15计算对热效应的贡献。
证明辐射功率≤20mW由式(D.28)开始:

Prad,max= ∑
300MHz

100kHz
Prad,max(fi)= ∑

300MHz

100kHz
Prad,max(fi)+ ∑

300MHz

30MHz
Prad,max(fi)…………(D.28)

  总和的频率阶跃是利用D.2.3.3中解释的CISPR16-1-1来确定的。
功率增加频率阶跃可用式(D.29)来定义:

fstep_power=∫
∞

-∞

H(f)2·df …………………………(D.29)

  解方程(D.29),得功率增加频率阶跃等于0.833倍B6,参见表D.4。

表 D.4 等于0.833倍B6 的功率增加频率阶跃

频率范围 符合CISPR16-1-1的B6 fstep_power

100kHz~150kHz 200Hz 167Hz

150kHz~30MHz 9kHz 7.5kHz

30MHz~300MHz 120kHz 100kHz

D.3.2 对热效应的100kHz~30MHz贡献

传导发射的最大端电压(TV)由CISPR15设定。如果这一端电压仅由共模电流产生,且电源线所

起的作用是任何频率下的半波长偶极子,那么辐射发射即为最大值。已知对于半波长偶极子,辐射阻抗

为73Ω。据此,这一频率范围内的最大辐射功率可利用式(D.30)计算得出。

Prad,max(100kHz~30MHz)=∑
30MHz

100kHz
I2cm(fi)·73 …………………(D.30)

  式中:

Prad,max(100kHz~30MHz)———100kHz~30MHz之间的最大辐射功率,单位为瓦(W);

Icm(fi) ———频率为fi时的共模电流,单位为安(A)。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式(D.30)可改写为:

Prad,max(100kHz~30MHz)= ∑
150kHz

fi=100kHz

TVlim(fi)
50
2

æ

è

ç
ç

ö

ø

÷
÷

2

·73+ ∑
30MHz

fi=150kHz

TVlim(fi)
50
2

æ

è

ç
ç

ö

ø

÷
÷

2

·73 ……(D.31)

  其中,TVlim(fi)是频率fi时符合CISPR15的端电压。
解方程(D.31),得:Prad,max(100kHz~30MHz)≤5.98mW。
这一贡献相对较小,如果以其他EMC发射标准(CISPR15除外)为参考,也可能得到类似的小贡

献。还需注意的是,这个计算模型非常保守,因为它假定DUT和主电缆在100kHz~30MHz之间的

所有频率上都是一个半波偶极天线。实际上,DUT加上电缆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天线,其辐射电阻远小

于匹配的半波偶极子的辐射电阻(关于小偶极子天线的辐射电阻的例子,见Balanis[8])。此外,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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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方法,例如,所考虑的整个频率范围内存在非有意发射,并且在所有这些频率

上发射水平都正好等于极限值。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实际上,非有意发射水平,仅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
甚至只是少数离散的频谱成分处,接近极限值。还需指出的是,采用了最不利的求和方式,因为在谐波

情况下可能存在的相位关系没有被考虑在内。图D.8作为例子说明了所进行的传导发射测试的结果在

实际中可能是怎样的。

图 D.8 用传导发射测试测量CM 电流的示例

  结论:热贡献Prad,max(100kHz~30MHz)≈0,因此可以忽略。

D.3.3 对热效应的30MHz~300MHz贡献

如果,假设照明设备符合CISPR15的辐射发射要求,那么在最不利情况下,任何频率下,照明设备

都是作为半波偶极子辐射的。电场主方向上的最大辐射功率由式(D.32)给出:

Prad,max(30MHz~300MHz)= ∑
300MHz

fi=30MHz

r·ELim fi,r( )

7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步长 =100kHz

…………(D.32)

  式中:

ELim(fi,r)———频率为fi时的E 场(电场)限值,单位为伏每米(V/m)。
根据CISPR15,场强限值在表D.5中给出:

表 D.5 符合CISPR15的场强限值

频率范围

MHz

ELim

dBμV/m

ELim

μV/m
r
m

30~230 30 31.6 30

230~300 37 7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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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方程(D.32),得:

Prad,max(30MHz~300MHz)≤0.10mW
同样,这一贡献很小,如果以其他EMC发射标准(CISPR15除外)为参考,可以期望得到类似的小

贡献。还需注意的是,这个计算中的模型是非常保守的,因为它假设DUT和主电缆在这个频率范围内

表现为半波偶极子天线。实际上,DUT加上电缆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天线,其辐射电阻远小于匹配的半

波偶极子的辐射电阻(例如,见Balanis[8])。此外,在这一评估中,采取了一种非常保守的方法,即在所

考虑的整个频率范围内存在非有意的发射,并且在所有这些频率上发射水平都正好等于极限值。同样,
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实际上,非有意的发射水平仅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甚至只在少数几个离散的频谱

成分处,接近极限值。还需指出的是,采用了最不利的求和方式,因为在谐波情况下可能存在的相位关

系没有被考虑在内。
结论:在30MHz~300MHz之间的热贡献Prad,max约为0,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D.3.4 对热效应贡献的总体结论

在100kHz~300MHz范围内的热贡献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如果照明设备不包括有意辐射体,则
被视为符合ICNIRP和IEEE的热效应要求。如果照明设备包括有意辐射体,则适用附加的合规标准。
详见附录I、第4章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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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实用的内部电场测量和评价方法

E.1 感应内部电场的测量

内部电场应按照第5章在20kHz~10MHz频率范围内测量。
本附录描述的例子基于一台以矩阵(电子数据表)形式输出数据的EMI接收机,其中频率(MHz)

存储在0列中,测量电压(dBμV)则存储在1列中。数据输出需利用E.2的计算程序来处理。

E.2 计算程序

测量数据为一个矩阵,其中,频率fn(MHz)存储在0列中,而测量电压V(fn)(dBμV)则存储在1
列中。

1列中的测量电压V(fn)(dBμV)需要利用式(E.1)转化为V(fn)(V)。

V(fn)=10
V(fn) dBμV[ ]

20 ·10-6 …………………………(E.1)

  V(fn)(V)需要利用传递函数g(fn)(V/A)转化为电流Icap(fn)(A),该传递函数由5.4的保护网

络确定,在式(E.2)中给出:

g(fn)=
V(fn)
Icap(fn)

=
50

1+(4π·fn)2
…………………………(E.2)

  电流密度Jcap(fn)(A/m2)由式(E.3)给出:

Jcap(fn)=
V(fn)

g(fn)·Aneck
…………………………(E.3)

  其中:Aneck=
π
4
·0.112

测量的电流密度Jcap(fn)可以用内部电场来表示:

Ecap(fn)=
V(fn)

σ(fn)·g(fn)·Aneck
…………………………(E.4)

  其中,电导率σ(fn)作为频率函数的值可以用式(E.5)来计算:

σ(fn)=a·(fn·106)b +c …………………………(E.5)

  其中,a=3629×10-5,b=0.5283,c=0.1087。
式(E.5)给出了表E.1中10kHz~10MHz之间电导率的近似值。

表 E.1 电导率随频率的变化(见IEC62311:2007的表C.1)

电导率

S/m

频率 10Hz 100Hz 1000Hz 10kHz 100kHz 1MHz 10MHz

大脑(灰质) 0.03 0.09 0.10 0.11 0.13 0.16 0.29

  感应电场Ecap(fn)需要用极限值ELim(fn)来除,并需要求和来确定式(E.6)给出的因数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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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10MHz

f=20kHz

Ecap(fn)
ELim(fn)

…………………………(E.6)

  式中,ELim(fn)=1.35×102·fn,fn 单位为兆赫兹(MHz)。
步长的规定见表2。

E.3 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头部试验合格准则

根据附录D中保守估计的结果,由式(D.4)的四个项得出的相关内部电场可概括如下:

(D.4.a)

D.2.2.1
和D.2.2.2

可以忽略

+

(D.4.b)

D.2.2.3

可以忽略

+

(D.4.c)

D.2.3.2

可以忽略

+

(D.4.d)

D.2.3.3
和附录E

采用范德霍

夫(Vander
Hoofden)测
试F   

≤

(D.4)

1
……(E.7)

当填写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试验的结果F 时,式(E.7)简化为以下合规标准:
在20kHz~10MHz频率范围内,测得的值,经加权和累加后得出的因感应外部电场而产生的内部

电场的兼容因子F 不得超过1;参见式(E.8):

F ≤1 ……………………………(E.8)

  注:如果设备含有有意辐射体,则可采用额外的合规标准(详见附录I、第4章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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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保 护 网 络

F.1 保护网络的校准

本校准采用的校准方式应与CISPR16-1-2[10]中描述人工电源网络(V型网络)的校准方式相类似。
保护网络的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与网络分析仪(NWA)的50Ω特征阻抗不匹配。由于这种性质,

校准应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
步骤1:

图F.1 网络分析仪初始标准化测试装置

  利用如图F.1所示的测试装置校准网络分析仪之后,网络需改为如图F.2所示的新配置。
步骤2:

图F.2 利用网络分析仪测量分压因数的测试装置

  利用网络分析仪测量传递函数之后,需要与理论特征值进行比较。

F.2 保护网络理论特性的计算

5.5中式(1)给出的传递函数不能用于校准。因此,这里给出理论特性的计算方法。

用网络分析仪校准的保护电路的理论传递函数(参见图F.3)由式(F.1)给出。除RNWA(网络分析仪

43

GB/T31275—2020/IEC62493:2015



的输入阻抗RNWA通常为50Ω)之外的所有设定值均见图3。

a(f)=20·log
Vout(f)
Vin(f)

é

ë
êê

ù

û
úú …………………………(F.1)

R2NWA=R2+RNWA …………………………………(F.2)

Vout(f)=
1
4

R2NWA

1+ ωC2R2NWA( )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ωC2R2NWA

2

1+ ωC2R2NWA( )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 ………(F.3)

Vin(f)= R1+
R2NWA

1+ ωC2R2NWA( ) 2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
ωC2R2NWA

2

1+ ωC2R2NWA( ) 2
+
1

ωC1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F.4)

  图中的最大允许偏差设定为±1dB。

图F.3 用于校准保护网络的计算理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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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测量设备不确定度

  保护网络输出端测量电压的主要不确定分量都已被识别出和估值。作出的所有假设均记录于

表G.2中,并在计算实际不确定度的表G.1中以注的形式引用。
测量电压V 测量值计算如式(G.1):

V=Vr+Lc+δVsw+δVpa+δVpr+δVnf+δM +δg+δD+δd+δl ……(G.1)

表 G.1 第5章和第6章所描述测量方法在20kHz~10MHz频率范围内的不确定度计算

输入量a Xi

Xi的不确定度

dB
概率分布

函数

u(Xi) ci ciu(Xi)

dB dB

接收机读数(1) Vr ±0.1 k=1 0.10 1 0.10

衰减:保护网络—接收机(2) Lc ±0.1 k=2 0.05 1 0.05

接收机修正:

正弦波电压(3) δVsw ±1.0 k=2 0.50 1 0.50

脉冲振幅响应(4) δVpa ±0.0 矩形 0.00 1 0.00

脉冲重复率响应(5) δVpr ±0.0 矩形 0.00 1 0.00

噪声本底接近度(6) δVnf ±0.0 0.00 1 0.00

不匹配:保护网络—接收机(7)

保护网络传递函数(8)
δM
δg

±0.085 U形 0.06 1 0.06

±1.0 矩形 0.50 1 0.58

测试头和DUT之间的距离(9) δD
-0.367/

+0.352
k=1 0.36 1 0.36

测试头直径(10) δd
-0.423/

+0.365
k=1 0.39 1 0.39

普通电缆长度(11) δI ±0.0 0.00 0.00

合成测量不确定度:uc= 0.94dB

扩展测量不确定度:2uc(V)= ±1.88dB

  a 括弧中数字指表G.2中列明的注。

表 G.2 表G.1的注及资料

注
CISPR16-4-2:2003[11]

附录A.5的参照符号
计算/声明所使用的数据

1)接收机读数的随机波动 注1 CISPR16-4-2:2003,表A.1

2)线损测量的不确定度 注2 CISPR16-4-2:2003,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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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2(续)

注
CISPR16-4-2:2003[11]

附录A.5的参照符号
计算/声明所使用的数据

3)接收机正弦波修正的不确定度 注4 CISPR16-4-2:2003,表A.1

4)接收机脉冲振幅响应修正的不确定度 —
由于仅存在正弦波信号及其谐波,脉
冲振幅响应可忽略不计

5)接收机脉冲重复率响应修正的不确定度 —
由于仅存在正弦波信号及其谐波,脉
冲重复率响应可忽略不计

6)接收机噪声本底影响的不确定度 注6 CISPR16-4-2:2003,表A.1

7)接收机与保护网络之间失配的不确定度 注7 CISPR16-4-2:2003,表A.1

8)保护网络传递函数公差。规定为理论曲

线的±1dB
— —

9)因测试头与受试设备(DUT)间距离公差

产生的不确定度
— 6.3测量距离

10)测试头生产公差的不确定度 — 5.5测量设备要求

11)电缆长度的不确定度可忽略不计

实验表明,0.2m和2.5m 之间的误

差小于0.8%。根据6.4(测量装置),

电缆长度(0.3m)可相差±0.03m。

鉴于这一规格,误差小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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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视为符合的设备

  在德国,用范德霍夫(VanderHoofden)头部试验对照明设备进行了一次大样本量的EMF测试。

F 因子是根据本标准的上一版本进行测量的。结果已在IEC/TR62493-1[7]中报道。结果表明,在161
台具有不同技术光源的被测灯具中,没有一台灯具超过限值。而且,对于大多数照明设备,测得的F 因

子仅为限值的几个百分点。从IEC/TR62493-1[7]的回顾性分析可知,从设备的物理特性和技术可以很

好地预测F 值的低值。
对兼容因子 F 的结果只有一个主要影响,即在音频范围内驱动的灯与范德霍夫(Vander

Hoofden)头之间的电容耦合。对于在测量装置中给定的距离和几何构造,信号与灯电压成正比,并随

灯的尺寸而增大。当一个带有大灯的灯具以距离限值有相当大的余量通过时,那么任何一个较小的或

有较低的工作电压灯将离限值有更大的余量。所有类似的结构都会显示出相似的结果,所有使用

LED、OLED、卤素或HID等小灯的照明应用都已证明是远远低于限值的。因此,只要事先知道设备的

某些物理或工艺特性,就可以避免对照明设备进行不必要的测试。图 H.1中的流程图可用于确定某些

类别的照明设备是否不用测试就被视为符合要求。
对于图H.1中未提及的工艺或应用,宜确定兼容因子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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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所有类型的触发器、启动器、开关、调光器(包括相位控制装置,如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GTO)及传感器都不

视为电子控制装置。

图 H.1 不需测量F 因子即可视为符合要求的判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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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有意辐射体

I.1 总则

由于越来越多的照明设备可能配备有意的射频辐射体,EMF暴露评估也可考虑到有意的射频源

(参见4.3和第7章)。本附录涉及与对照明设备中有意辐射体的EMF评估有关的备选方案和问题。

I.2 照明设备中的有意辐射体

用于照明设备的有意辐射源可能用于控制和/或传感目的。这些无线源应用的频率范围一般在

30MHz以上,低于3GHz。表I.1概述了可应用于照明系统的无线技术,并给出了频率范围、最大辐射

功率和占空比等基本特性。
示例:ZigBee和几个专有无线系统被用于ISM频段433MHz、2.4GHz(世界范围)、915MHz(美洲和澳大利亚)和

868MHz(欧洲)频段。

从表I.1中可以看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示总辐射功率。EIRP是等效全向辐射功率,它是

天线输入功率P 和最大天线增益G 的乘积,而ERP是有效辐射功率,它是EIRP除以各向同性天线的

增益。

最大辐射RF功率是暴露评价的一个重要参数。

I.3 照明应用中的天线特性

安装在照明应用中的天线通常是低增益天线,它通常是一种偶极子型天线,集成在天花板附近的灯

具中[图I.1a)],可视为靠近导电地面的天线[图I.1b)]或地面上的单极子。因此,实际上,天线的行为

近似为偶极子天线。偶极子天线具有环状的全方位辐射方向图,最大增益G 为1.64[图I.2a)和b)]。

由于地面效应,增益可能增加到一个大约G 等于4的值。图I.2给出了自由空间中的偶极子和离天花

板一定距离的偶极子的场分布的例子,天花板被建模为一个完全导电的地面平面。该模型应用了偶极

子及其镜像的解析公式(I.5)。结果表明,取决于偶极子的取向,某些方向上的场强和叶的出现都有

增加。

不同类型灯具的暴露距离从0.05m~2m(表A.1)。应用于照明设备的无线电技术的频率范围为

300MHz~3GHz。因此波长λ从1m~0.1m。

对于非定向(偶极子型)天线,当与天线的距离d 满足如下条件时,就是远场区域,场随着1/d
衰减:

d>dnf-ff=λ/2π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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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1 可能应用在照明系统中的无线电射频技术

无线电技术名称

(标准)
标准 频段

最大功率

dBm

最大功率a

mW
占空比b

ISM频段2.4GHz 无线电管制ITU-R 2.4GHz~2.5GHz
30dBm(美国)

20dBm(欧洲)
1W(美国)

100mW(欧洲)
n.a

W-PANZigbee
IEEE802.15.4—

2006应用RF4CE
2402MHz~2480MHz 0dBm~20dBm 1mW~100mW

不同类型

1%~5%

W-PAN蓝牙4.0
(802.15.1)

ClassⅠ 2402MHz~2480MHz 20dBm
100mW
76mW平均

76%c

ClassⅡ 2402MHz~2480MHz 4dBm~10dBm
2.5mW~10mW
1.9mW平均

76%

ClassⅢ 2402MHz~2480MHz 0dBm
1mW
0.76mW平均

76%

BTLE(低能量) 2402MHz~2480MHz 10dBm 10mW 76%

W-LAN

IEEE802.11

IEEE802.11b
(室内/室外)

IEEE802.11a

IEEE802.11g

IEEE802.11n

2.4GHzISM
2400MHz~2483.5MHz

20dBm(EIRP) 10mW(EIRP) 100%

2.4GHzISM
2400MHz~2483.5MHz

20dBm(EIRP) 10mW(EIRP) 100%

5150MHz~5725MHz
(欧洲)

5150MHz~5825MHz
(美国)

16dBm、23dBm、

29dBm和6dBi

室内5.25GHz 23dBm 200mW(EIRP) 100%

室内/室外5.6GHz 30dBm(EIRP) 1000mW(EIRP) 100%

2.45GHz
2400MHz~2483.5MHz

20dBm(EIRP) 100mW(EIRP) 100%

2.45GHz 20dBm(EIRP) 100mW(EIRP) 100%

KNX-RF EN50090-5-3 868.0MHz~870.0MHz
10dBm
14dBm 最大

10mW
25mW 最大

1%

  a 最大功率是ETSIEN300328:2006[I.3]5.7.3中规定的平均值;这个ETSI标准要求假设占空比为100%确定

EIRP。
b 实际占空比可能更小。
c 实际传输时间平均功率与最大功率之比最大为0.76[I.4]。

  因此,在上述频率范围内,近场到远场的过渡距离约为1/6m~1/60m。
在远场区域,电场E 可用下面公式计算:

E(d)=
30PG
d

……………………………(I.2)

  式中,P 是输入天线的功率,G 是天线的增益。
图I.3给出了自由空间偶极子解析式(I.5)得出的场,与式(I.2)的远场近似比较的例子。将其引入

式(I.1)的远场条件,本例给出dnf-ff(433MHz)=0.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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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4显示了辐射天线在三种输入功率下产生的电场,以及两个典型的增益值,结果表明距离、功
率和天线增益是决定暴露水平的重要参数。图I.4也给出了在最低频率时的近场远场边界。结果表

明,对于考虑的频率范围(300MHz~3GHz)的有意辐射体,对于大多数感兴趣的暴露距离(0.3m~
2m),都可以采用远场公式。对于0.05m(手提灯)的暴露距离,需考虑近场效应(图I.3)。当观察不同

功率水平的影响时,可以看到输入功率为20mW 时,场水平总是远低于ICNIRP1998最不利情况下的

参考值28V/m。对于200mW的输入功率,如果暴露距离大于0.2m左右,也不会超过一般公众的参

考水平。

a) 暴露位置 b) 模型

图I.1 房间内有发射天线的灯具

a) x轴方向偶极子2.4GHz自由空间 b) z轴方向偶极子2.4GHz自由空间

c) x轴方向偶极子2.4GHz,导电平面下方0.5m d) z轴方向偶极子2.4GHz,导电平面下方0.5m

图I.2 导电天花板/平面的影响

因此,对于表I.1中提到的带有有意辐射体的无线技术类型,根据使用最不利情况的ICNIRP参考

水平的评估,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输入天线的总的最大功率小于200mW,则照明应用中的有意辐射体

符合暴露要求(参考水平)。需指出的是,这些考虑是基于参考水平的应用,而参考水平通常比基本限

制[I.6],[I.7]更为保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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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3 小电偶极子的电场:解析公式与远场近似值对比

a) 天线增益=1.64

图I.4 电场作为距离、天线增益和输入功率的函数(远场近似)

34

GB/T31275—2020/IEC62493:2015



b) 天线增益=4

图I.4(续)

I.4 暴露评估法

I.4.1 总则

一般来说,EMF评估可以通过使用基本限制(BRs)或参考水平/干预水平来完成。在I.3中对参考

水平进行了总体评价。另一种方便的评估方法是基于对有意辐射体的总平均辐射功率的确定。这种所

谓的“低功率排除法”是在IEC62479:2010中指定的。在这种方法中,规定了低功率排除水平。如果有

意发射体输入端实际平均(6min)总功率Pint,rad低于排除电平Pmax,则产品设计符合要求,无需进一步

测试。

Pint,rad<Pmax ………………………(I.3)

  例如,它可以很容易地从ICNIRP1998和IEEEC95.1:2005中的2W/kg的SAR基本限制中,导
出适用于头部10g三维像素(体积像素)组织的限值。由此可以直接推导出,一个20mW的射频源,如
果其功率全部耗散在这个三维像素———而这是非常不可能的,那么正好符合这个BR(基本限制)。因

此,20mW低功率法是一种方便(但非常保守)的方法,因为只要简单地检查发射源的总辐射输出功率。

I.4.2 平均总辐射功率Pint,rad的确定

从表I.1可以看出,一些无线发射体的辐射功率远远低于20mW,而更多的辐射体的功率是高于

20mW。对于低功率排除法,我们现在应计算由有意辐射体发射的6min平均功率。而其他辐射体的

功率高于20mW。
在计算平均总辐射功率Pint,rad时,应考虑有意发射信号的最大占空比。SAR限值和相关的低功率

排除水平是基于6min时间平均的。如果有意发射的信号是有限时间的,例如连续脉冲,那么在信号的

44

GB/T31275—2020/IEC62493:2015



ontime期间的功率可以更高得多。
平均功率可计算如下:

Pint,rad=Ppulse·DC ………………………(I.4)

  式中:

Pint,rad———有意发射体的平均发射功率;

Ppulse ———有意发射体在脉冲时间(ontime)的发射功率;

DC ———来自有意发射体的信号的占空比,它是脉冲宽度Tpulse和脉冲重复频率PRF 的乘积,
即:DC=PRF·Tpulse=Tpulse/Trep。参见图I.5。

在应用这个公式时,需确定无线技术的发射功率是如何定义的。

图I.5 脉冲信号对平均暴露的影响

  示例1:假设Zigbee信号的最大发射功率为5mW,占空比为5%(见表1.1),按照ETSIEN300-328,最大发射功率

对应于100%占空比的情形,根据式(I.4),平均发射功率则为0.25mW。

示例2:WiFi的理论占空比为100%,但是 WiFi的实际占空比取决于许多因素,而100%水平是真正的例外[I.8]。因

此,实际暴露水平大约为基于100%个占空比的建模结果的1/1000。参见参考文献[I.8]的表2。

I.4.3 低功率排除水平Pmax的确定

基本EMF标准IEC62479:2010提供了适用不同类别的暴露人群(一般公众,职业)的各种基本限

值的低功率排除水平Pmax。参见IEC62479:2010中的表A.1。例如,在ICNIRP1998,一般公众暴露,
最不利的情况下,低功率排除水平对于头部和躯干是20mW。与无线源辐射的可能功率水平(表I.1)
相比,乍一看似乎公式(I.3)的20mW的排除水平似乎是很低的值。例如,在 WiFi源的情况下,应用这

种低功率排除水平无法证明其符合性,因为 WiFi源的辐射功率可能在100mW~1000mW之间,这比

20mW的排除水平要大得多。然而,也有一些方法可以显著提高低功率排除水平,在基本的EMF标准

IEC62479中给出了替代的(较高的)低功率排除电平的方法。
从图I.3所示的场计算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场强以1/d 衰减,对于较大的暴露距离,发射器的

20mW 功率被10g的单个体素捕获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在基本的EMF标准IEC62479中,替代的低

功率排除水平已被导出为暴露距离的函数,并且是天线类型和无线技术的函数。
通过应用参考文献[I.10]中的SAR估计公式,可以得到更精确/更具体的宽松公式。在这篇文章

中以天线特性、距离和频率为参数,推导了SAR估计公式。EMF基础标准IEC62479:2010的附录B
给出了替代的低功率排除水平的计算方法,对于暴露距离0.05m~0.25m之间它是距离和天线类型函

数。这些替代值是基于Ali等人的研究参考文献[I.9],参考文献[I.9]的图3和图4给出了频率和不同

类型天线的函数一些结果。例如,在900MHz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天线,在0.25m的距离可以安全地

应用的150mW的低功率排除水平,这是一个因子7.5的宽松。
示例:对于 WiFi技术,IEC62479:2010的表B.1对平均质量为10g给出了下列替代排除水平:

距离0.05m:Palt=32mW。

距离0.25m:Palt=32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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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灯具中的多个发射体

增加功率的方式取决于源的类型。IEC/TR62630是一个技术报告,它为如何评估来自多个来源

的暴露提供了指导。在k个相关源情况下,SAR的上限由下式确定(参见IEC/TR62630:2010-03[I.11]

中的6.5.2.22):

SARtot ≤ (∑
N

k=1
SARk)2 ………………………(I.5)

  对于具有多个有意辐射体的照明设备,各个有意发射体的贡献一般不相关,因此,如IEC/TR62630:

2010-03[I.11]中的6.4所解释的那样,k个源的SAR或功率密度是以线性方式累加的:

SARtot=∑
N

k=1
SARk ………………………(I.6)

  由于SAR与低功率排除水平直接相关,线性求和也适用于k 个不相关源的总功率。因此,所有有

意辐射源的总辐射功率应相对于适用于该无线技术(频率、天线)的每一个低功率排除水平以线性方式

累加。然后,式(I.3)的低功率排除符合性准则变成了N 个不相关发射体的总计:

∑
N

k=1

Pk
rad

Pk
max
<1 ………………………(I.7)

  附录D显示,在100kHz~300MHz的频率范围内,非有意辐射发射的总功率可忽略不计,因此,
在式(I.7)中可以忽略非有意辐射的贡献。

I.6 暴露在多灯具下

EMF暴露评估仅限于一个灯具,不适用于多个灯具。原因如下:
———EMF产品标准总是适用于单个产品,而不是装置;
———靠近某个灯具(例如,0.3m),这个灯具的贡献占主导地位;这可以通过建模来证明;
———需指出的是,安装单一灯具所带来的额外增益已被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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